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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全体董事出席了会议。

●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17年12月20日以书面议案方

式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7位，实际亲自出席董事7位。会议的召集和召

开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和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候选人的决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7票，反对票0

票，弃权票0票）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的任期将于2018年2月8日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需要进

行换届选举。经审议，公司董事会提名焦方正先生、孙清德先生、周世良先生、叶国华先生、路保平先生、樊

中海先生、姜波女士、张化桥先生、潘颖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候选人，其中：焦方正先生、叶国华先生、路

保平先生、樊中海先生为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孙清德先生、周世良先生为执行董事候选人，姜波女士、张化

桥先生、潘颖先生为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此议案需提交本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其中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姜波女士、张化

桥先生、潘颖先生须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姜波女士、张化桥先生、潘颖先生对董事会换届选举的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

有关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简历请见附件一。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候选人的决议案》（该项议

案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的任期将于2018年2月8日届满，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经审议，公司董事

会同意提名邹惠平先生、杜江波先生、张琴女士、张剑波先生为本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由职工代表出任的

监事候选人。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另有三名职工代表监事将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本决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有关第九届监事会非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候选人的简历请见附件二。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九届董事和第九届监事薪酬方案的决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0票）

第九届董事和第九届监事候选人若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其中职工代表监事由本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

主选举产生），将与本公司签订相应的服务合同（以下简称“服务合同” ）。现就第九届董事和监事的薪酬

方案提议如下：

一、执行董事及职工代表监事在服务合同项下提供服务的报酬，按国家有关规定及公司高层管理人

员薪酬实施办法确定。根据前述薪酬实施办法，薪酬由基薪、业绩奖金和中长期激励组成并参考相应人员

的职能、责任和本公司的业绩确定。 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袍金为每年人民币20万元（税前）。 公司将在年度

报告内披露报告期内相关董事、监事在本公司领取报酬的情况。

二、非执行董事和非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不在本公司领取薪酬。

另外，为了保护董事及监事利益，本公司为董事及监事购买责任保险。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该项决议案，并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本决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7票，反对票0

票，弃权票0票）

详见公司于2017年12月2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关于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临2017-049）。

特此公告。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20日

附件一：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1）焦方正先生*，55岁，现任本公司董事长。 焦先生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生毕业。 1999年

1月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化集团公司” ）中原石油勘探局总地质师；2000年2月任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化” ）中原油田分公司副经理兼总地质师；2000年7月任

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副院长；2001年3月任中国石化油田勘探开发事业部副主任；2004年6月任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西北石油局局长、 中国石化西北油田分公司总经理；2006年10月任中国石化副总裁；

2010年7月兼任中国石化油田勘探开发事业部主任；2014年7月起任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副总经理；2015年

5月起任中国石化董事、高级副总裁。2012年8月任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油工

程公司” ）董事；2014年9月任石油工程公司董事长；2015年2月起任本公司董事长。

（2）孙清德先生#，55岁，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孙先生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生毕

业。在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中原石油勘探局先后担任过钻井总公司副总经理、阿根廷中原公司经理、钻井三

公司副经理、 钻井二公司经理等职务；2001年12月任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中原石油勘探局副局长；2012年

12月任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2014年9月任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河南石油勘探

局局长、中国石化河南油田分公司总经理。 2016年3月起任本公司总经理，2016年6月任本公司副董事长。

于本次会议日期，孙先生被视为于根据本公司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购股权计划」）获授的210,

000股A股相关股份中拥有权益（按证券及期货条例（「证券及期货条例」）第XV部的定义）。

（3）周世良先生#，60岁，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周先生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硕士学位。 2000

年2月任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滇黔桂石油勘探局副局长；2000年9月任中国石化滇黔桂油田分公司经理；

2002年4月任中国石化南方勘探开发分公司党委书记、副经理；2006年4月任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河南石油

勘探局党委书记、 副局长；2007年11月任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人事部主任；2009年5月至2015年5月任中国

石化职工代表监事。 2012年6月任石油工程公司监事会主席，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2014年9月

任石油工程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副总经理；2015年2月起任本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副总经理。

于本次会议日期，周先生被视为于根据本公司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购股权计划」）获授的210,

000股A股相关股份中拥有权益（按证券及期货条例（「证券及期货条例」）第XV部的定义）。

（4）叶国华先生*，49岁，现任中国石化集团公司财务部主任。 叶先生是高级会计师，大学本科毕业。

叶先生1991年加入上海高桥石油化工公司，2001年10月任中国石化上海高桥分公司副总会计师兼财务

部部长，2009年10月任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石化” ）财务总监，2016年

8月任上海石化副总经理，期间2011年6月至2017年1月任上海石化董事。2017年1月起任中国石化集团公

司财务部主任，2017年1月起任中国石化盛骏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2017年11月起任中石化保险有

限公司董事长。

（5）路保平先生*，55岁，现任中国石化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院长。路先生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

研究生毕业。 2001年9月任新星石油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2003年6月任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国际石油勘

探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9年4月任中国石化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院长。2012年12月至2014年9月任

石油工程公司副总经理，2016年8月至2017年12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于本次会议日期，路先生被视为于根据本公司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购股权计划」）获授的190,

000股A股相关股份中拥有权益（按证券及期货条例（「证券及期货条例」）第XV部的定义）。

（6）樊中海先生*，52岁，现任中国石化油田勘探开发事业部副主任。樊先生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硕

士研究生毕业。樊先生1989年加入河南石油勘探局，历任河南石油勘探局勘探开发研究院副总地质师、总

地质师、副院长等职务，2000年9月任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河南石油勘探局副总地质师，2001年11月任中国

石化河南油田分公司副总经理。 2016年6月起任中国石化油田勘探开发事业部副主任。

（7）姜波+，61岁，现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姜女士是高级会计师、高级经济师，博士研究生毕

业。 1983年8月起先后在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办公室、财会稽核处、国际部工作；1993年10月任中国光大银

行国际部总经理；1996年5月任中国光大银行常务董事、副行长；2007年4月任中国光大银行常务董事、副

行长、首席审计官；2007年11月任中国光大银行副行长、首席审计官；2009年8月至2017年1月任中国光大

（集团）总公司首席财务官、工会主席。 2010年12月起任申银万国证券公司董事；2011年1月起任光大金

控资产管理公司董事；2014年1月起任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香港）董事；2014年6月起任光大永明人

寿保险公司董事。2017年6月起任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2015年2月起任本公司独

立非执行董事。

（8）张化桥先生+，54岁，现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张先生先后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

所和澳洲国立大学经济硕士学位。 张先生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计划司工作，在香港的外国投资银行工

作15年（其中11年在瑞士银行UBS）。 现为中国支付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HK8325）董事长，并任澳大

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Yancoal� Australia� Limited� (YAL)�独立非执行董事，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信而富（XRF）独立非执行董事，及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复星国际有限公司（HK656）、山东绿叶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HK2186）、众安房产有限公司（HK0672）、中国汇融金融控股有限公司（HK1290）、

龙光地产控股有限公司（HK3380）和万达酒店发展有限公司（HK0169）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及博耳电

力控股有限公司（HK1685）的非执行董事。 2015年2月起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9）潘颖先生+，47岁，现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美国国籍，大学本科毕业。潘先生1991年进入国

家外汇管理局工作，1994年负责筹建国家外汇管理局香港华安投资公司，1997年任美国洛杉矶Seagate

基金管理公司合伙人，2004年任光大海基资产管理公司CEO；2008年10月至2017年1月任光大安石 （北

京）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现任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投资官兼管理决策委员会委

员，首誉光控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执行委员会委员、风险审计委员会委员。 2015年12月起任本公司独立

非执行董事。

#为执行董事候选人

*为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为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附件二：第九届监事会非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候选人简历

（1）邹惠平先生，57岁，现任本公司监事。 邹先生是教授级高级会计师，大学文化。 1998年11月任中

国石化集团广州石油化工总厂总会计师；2000年2月任中国石化集团公司财务资产部副主任；2001年12

月任中国石化集团公司财务计划部副主任；2006年3月任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财务资产

部主任；2006年3月起任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审计局局长；2006年5月起任中国石化监事。2012年8月任石油

工程公司监事；2015年2月起任本公司监事。

（2）杜江波先生，53岁，现任本公司监事。杜先生是教授级高级经济师，硕士研究生毕业。 2006年9月

任中国石化川气东送建设工程指挥部法律事务部主任；2010年11月任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法律事务部副

主任；2015年3月起任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法律部主任。 2015年6月起任本公司监事。

（3）张琴女士，54岁，现任本公司监事。 张女士是教授级高级政工师，硕士研究生毕业。 1998年12月

任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思想政治工作部宣传思想工作处处长；2008年12月任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思想政治

工作部副主任，并于2009年1月起任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直属党委副书记、直属纪委书记，2015年3月起任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党群工作部（党组办公室）副主任。 2014年9月任石油工程公司监事；2015年2月起任

本公司监事。

（4）张剑波先生，55岁，现任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监察局副局长。 张先生是教授级高级政工师，大学本

科毕业。张先生1985年加入胜利石油管理局。 1999年后在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人教部，先后担任副处长、处

长等职务。 2013年8月任上海石化党委副书记，并先后兼任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监事会主席等职务。 2017

年6月起任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监察局副局长。

除上述所披露外，上述董事、监事候选人概无于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属公司担任任何职位，在过去三年

并未在其他上市公司担任董事职务。 上述候选人并无与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监事、主要股东

及控股股东有任何关系。

除上述所披露外，截至本通告日期，上述董事、监事候选人并无拥有《证券期货条例》第XV�部所界

定的本公司股份的相关权益，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若上述董事、监事候选人获得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将与本公司签订服务合同，其薪酬方

案详情请参见本公告所披露之“本公司第九届董事和本公司第九届监事的薪酬方案” 。

除上述所披露外，就选举董事及监事事宜，没有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

13.51(2)(h)条至 13.51(2)(v)条规定应予披露的资料，亦没有需通知本公司股东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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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中石化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中标

中国石化新疆煤制天然气外输管道有限责任公司潜江至韶关输气管道工程施工总承包招标的第7标段，

工期30个月，中标金额约为11.21亿元，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2016年营业收入的2.61%。

特此公告。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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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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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董事会（“董事会” ）宣布，由于路保平先生

（“路先生” ）已被提名为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考虑到其同时已担任中国石化石油工

程技术研究院院长且职务繁忙，为了更好地履行董事职责，路先生已向董事会提请辞呈，辞去本公司副总

经理职务，自2017年12月20日起生效。

路先生已确认其与董事会无不同意见，亦没有任何与其辞任有关的其他事项需要通知本公司股东。

路先生在副总经理任职期间勤勉尽责。董事会对路先生的辛勤工作及为本公司作出的重要贡献表示

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

600871

证券简称：石化油服 公告编号：

2017-049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8年2月8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董

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8年2月8日9点 0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乙12号昆泰嘉华酒店三层6号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8年2月8日

至2018年2月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及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本公司第九届董事和第九届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2.00 关于选举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6）人

2.01 焦方正 √

2.02 孙清德 √

2.03 周世良 √

2.04 叶国华 √

2.05 路保平 √

2.06 樊中海 √

3.00 关于选举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3）人

3.01 姜波 √

3.02 张化桥 √

3.03 潘颖 √

4.00

关于选举本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

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4）人

4.01 邹惠平 √

4.02 杜江波 √

4.03 张琴 √

4.04 张剑波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各项议案的有关内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于2017年12月21

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至议案4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A股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

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针对通过沪股通方式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的股东，在使用网络投票前委托股票名义持有人行使其表

决权的，请填写附件2。

(二)� A股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

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

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3。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凡在2018年1月8日（星期一）办公时间结束时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保管的本公司境内股东名册内之A股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在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保管

的本公司境外股东名册内之H股股东（根据香港有关要求发送通知、公告，不适用本通知）均有权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

(二)�代理人

1.凡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有表决权的股东有权以书面形式委任一位或多位人士作为其

代理人，代表其出席现场会议及投票。 受委托代理人毋须为公司股东。

2.股东须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该委托书由委托人签署或由其以书面形式委托的代理人签署。如果

该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则授权其签署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须经过公证。

3.�投票代理委托书和/或已公证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原件最迟须在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

前 24�小时交回公司办公地址方为有效。公司办公地址为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吉市口路9号。阁下若填妥及

交回委托书，仍然可亲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于会上投票，惟在此情况下，委托书将视作已撤销

论。

4.股东或其代理人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871 石化油服 2018/1/8

(三)�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四)�公司聘请的律师。

(五)�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股东或其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时应出示身份证明。 如果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为法人，其法定代

表人或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授权的人士应出示其法人之董事会或其他决策机构委任该人士出席会议的

决议的复印件方可出席现场会议。

（二）欲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应当于 2018年1�月 19日（星期五）或以前将拟出席会议的回执送达

公司 （地址为： 北京市朝阳区吉市口路 9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 ：100728� 或传真号码 ：

010-59965997）。 如未能签署及寄回回执的合资格股东，仍可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三）股东可以亲自或通过邮寄或传真将上述回执送达公司。

六、 其他事项

（一）预期本次股东大会不超过一个工作日。 与会股东往返及食宿费自理。

（二）公司 A�股股份登记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地址为：上海市陆家嘴

东路 166�号。

（

三）本公司办公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吉市口路9号

邮编：100728

联系电话：86-10-59965998

传真号码：86-10-59965997

特此公告。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21日

附件1：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附件2：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3：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 报备文件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附件1：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致：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 ）

本 人 / 我 们 附 注 一 ＿＿＿＿＿＿＿＿＿＿＿＿＿＿＿＿＿＿ 地 址 为

＿＿＿＿＿＿＿＿＿＿＿＿＿＿＿＿＿＿＿＿＿＿为贵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之H股/A股

附注二＿＿＿股(股东账号 )之注册持有人，兹通告贵公司，本人/我们拟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贵

公司于2018年2月8日（星期四） 在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乙12号昆泰嘉华酒店三层6号会议室举行之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签署＿＿＿＿＿＿＿

日期：2018年月日

附注：

一、请用正楷填上登记在股东名册之股东全名及地址。

二、请将以阁下名义登记之股份数目填上。如未有填上书面，则本授权委托书将被视为与本公司中所

有以阁下名义登记的股份有关。

三、请将此回执在填妥及签署后于2018年1月19日或之前送达本公司。 本公司办公地址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吉市口路9号。此回执可亲自交回本公司，亦可以邮递、电报或传真方式交回。传真号

码为86-10-59965997，邮政编码为100728。

附件2：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8年2月8日召开的贵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附注3：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附注3：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附注1 反对附注1

1

关于本公司第九届董事和第九届监事薪

酬方案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投票方式详见附件3） 投票数

2.00 关于选举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 焦方正

2.02 孙清德

2.03 周世良

2.04 叶国华

2.05 路保平

2.06 樊中海

3.00 关于选举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01 姜波

3.02 张化桥

3.03 潘颖

4.00 关于选举本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的议案

4.01 邹惠平

4.02 杜江波

4.03 张琴

4.04 张剑波

委托人签名（盖章）附注2： 受托人签名附注4：

委托人身份证号附注2： 受托人身份证号附注4：

委托日期：年 月 日

附注：

1、如欲对议案投赞成票，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号；如欲对议案投反对票，则请在“反

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号。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具体指示，被委托人可自行酌情投票或放弃

投票。 本公司《公司章程》规定，投弃权票、放弃投票，本公司在计算该决议案表决结果时，均不作为有表

决权的票数处理。

2、请填上自然人股东的全名及其身份证号；如股东为法人单位，请填写法人单位名称及法定代表人

姓名、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号。

3、请填上股东拟授权委托的股份数目。 如未填写，则委托书的授权股份数将被视为该股东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所持有的股数。

4、请用正楷填上受托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

5、授权委托书必须由股东或股东正式书面授权的人签署。 如委托股东为法人单位，则本委托书须加

盖法人印章。 A股股东应将本授权委托书连同签署日经公证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于临时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指定召开时间24小时前送达公司， 本公司办公地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吉市口路9

号。此授权委托书可亲自交回本公司，亦可以邮递、电报或传真方式交回。传真号码为86-10-59965997，

邮政编码为100728。 H股股东有关文件的送达请参见公司发布的H股股东大会通知。

附件3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

投资者应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或监事

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 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

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票

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

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6

名；应选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应选监事2名，监事候选人有3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李××

6.02 例：陈××

6.03 例：黄××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选

举董事的议案”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有2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

6.00“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位

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证券代码：

000953

证券简称：

*ST

河化 公告编号：

2017-134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2月15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

部的《关于对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7]第175号），现将回复内容公

告如下：

1、请你公司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要求，详细说明前述政府补助是否具备无

偿性、其来源是否为政府的经济资源以及其是否与资产相关，进而明确上述补助预计对你公司2017年度

净利润的影响情况。 此外，根据公告显示，上述政府补助款尚未到账，请你公司进一步说明若该等款项无

法在2017年12月31日前收讫，相关事项对你公司2017年度净利润的影响情况，并提示相应风险。

回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及相关指南、讲解规定：政府补助，是指企业从政府无偿取

得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但不包括政府作为企业所有者投入的资本。 政府补助分为与资产相关的

政府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

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

均分配，计入当期损益。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企业对

于综合性项目的政府补助， 需要将其分解为与资产相关的部分和与收益相关的部分， 分别进行会计处

理；难以区分的，将政府补助整体归类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视情况不同计入当期损益，或者在项目

期内分期确认为当期收益。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分别下列情况处理：1、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

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确认相关费用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 2、用于补偿企业已

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本次河池市政府为解决我公司经营困难，无偿给予我公司经营性财政补助5000万元，该补助资金由

河池市财政局拨付，其来源为政府的经济资源。 本次补助资金用于补偿公司本年度已发生的亏损，是与

收益相关的补贴。故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要求，本次补助资金到位后，将计入公

司当期损益，将增加公司2017年度净利润5000万元。 上述政府补助已于2017年12月18日拨付到我公司

账户。

2、根据公告显示，你公司拟出售的应收款项已被全额计提坏账准备，账面净值为0元，请你公司详细

列示上述应收款项的欠款人名称、发生原因、款项金额、款项性质、账龄等信息，说明上述应收款项出售

的具体安排（包括时间安排、交易方式等）、预计转让金额（若采用挂牌方式的，明确挂牌底价），并明确

若上述应收款项转让在2017年12月31日前完成，是否将对你公司2017年度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回复：

公司拟转让的应收款项明细情况如下：

序

号

客户名称

2017年11月30

日期末余额

已计提减值

账

面

净

额

款项性质

交易最后

发生时间

发生原因

1 海南东方海利水产品开发公司 12,396,859.35

12,396,

859.35

0

其他应收

款

2010年

借款、购买原

料及资金往

来款

2 河南新机股份有限公司 11,810,000.00

11,810,

000.00

0

其他应收

款

2007年

借款、购买原

料及资金往

来款

3 海南省昌江南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9,638,909.50 9,638,909.50 0

其他应收

款

2010年

借款、购买原

料及资金往

来款

4 海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6,190,000.00 6,190,000.00 0

其他应收

款

2007年

借款、购买原

料及资金往

来款

5 海南金螺实业有限公司 3,000,000.00 3,000,000.00 0

其他应收

款

2002年 借款

6 海南金三元有限公司 2,400,000.00 2,400,000.00 0

其他应收

款

2002年 借款

7 东方龙洋海洋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2,312,338.45 2,312,338.45 0

其他应收

款

2002年

借款、购买原

料及资金往

来款

8 南宁市世威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982,445.00 1,982,445.00 0

其他应收

款

2007年

借款、购买原

料及资金往

来款

9 三亚东旭水产开发有限公司 1,653,640.50 1,653,640.50 0

其他应收

款

2002年 借款

10 贵州化肥厂有限公司 1,000,000.00 1,000,000.00 0

其他应收

款

2006年9月 尿素保证金

11 广西自治区第五建筑公司 815,898.66 815,898.66 0

其他应收

款

2001年 预付工程款

12 香港冠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73,969.00 573,969.00 0

其他应收

款

1993年

购车及广告

费

13 四川合众酵菌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500,000.00 500,000.00 0

其他应收

款

2002年

项目合作预

付款

14 北京天正投资有限公司 320,000.00 320,000.00 0

其他应收

款

2003年 预付原料款

15 广西自治区中建公司 256,309.80 256,309.80 0

其他应收

款

2001年 领用材料款

16 广西南开天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79,137.51 179,137.51 0

其他应收

款

2008年3月 往来款

17 海南恒兴饲料实业有限公司 171,011.66 171,011.66 0

其他应收

款

2010年 租金

18 柳州兴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7,248.42 117,248.42 0

其他应收

款

2000年 购房余款

19 海口顺铃汽车销售公司 62,001.78 62,001.78 0

其他应收

款

2008年 预付设备款

20 河池市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58,000.00 58,000.00 0

其他应收

款

2004年 预付服务费

21 李志松 50,000.00 50,000.00 0

其他应收

款

2002年 个人借款

22 海南江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42,000.00 42,000.00 0

其他应收

款

2008年 预付设备款

23 罗建平 40,000.00 40,000.00 0

其他应收

款

2006年 12

月

个人借款

24 中国供销华南分公司 37,905.00 37,905.00 0

其他应收

款

2000年前 货款

25 马化高 35,114.01 35,114.01 0

其他应收

款

2006年前 个人借款

26 李金平 33,581.82 33,581.82 0

其他应收

款

2007年 12

月

个人借款

27 东江氮肥厂 21,787.50 21,787.50 0

其他应收

款

2001年 货款

28 覃凤枝 21,000.00 21,000.00 0

其他应收

款

2007年 个人借款

29 李荷芳 20,551.06 20,551.06 0

其他应收

款

2004 年 3

月

个人借款

30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安装公司 17,602.85 17,602.85 0

其他应收

款

2006年 代垫材料款

31 海口万全机电经营部 17,040.00 17,040.00 0

其他应收

款

2008年 12

月

预付设备款

32 广西通达咨询服务公司 15,000.00 15,000.00 0

其他应收

款

1998年 余款

33 灵山县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5,000.00 15,000.00 0

其他应收

款

2010 年 6

月

预付工程款

34 师咸卿 15,000.00 15,000.00 0

其他应收

款

2002年7月 个人借款

35 姚俊涛 10,000.00 10,000.00 0

其他应收

款

2002年2月 个人借款

36 广西河池市乐民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2,182,246.59 2,182,246.59 0 应收账款 2003年 货款

37 河池化工总厂 1,221,114.11 1,221,114.11 0 应收账款 2000年 货款

38 宜州市民源化肥有限责任公司 1,157,049.54 1,157,049.54 0 应收账款 2014年 货款

39 海南东方海利水产品开发公司 956,398.00 956,398.00 0 应收账款

2002年 12

月

售虾货款

40 广西河池五丰农资有限责任公司 529,359.00 529,359.00 0 应收账款 2014年 尿素货款

41 河池市鑫吉商贸有限公司 315,511.80 315,511.80 0 应收账款 2008年 煤款

42 湖南邵阳物资采购站 229,880.00 229,880.00 0 应收账款 1993年 草酸货款

43 平乐县复肥厂 142,879.83 142,879.83 0 应收账款 1993年 尿素货款

44

南宁常超东商贸有限公司(原名南宁

东区供销社）

135,683.84 135,683.84 0 应收账款 2010年 尿素货款

45 河池地区农资公司金城江经营部 130,354.56 130,354.56 0 应收账款 2004年 尿素货款

46 安阳第二五交化公司 120,740.61 120,740.61 0 应收账款 1993年 货款

47 河池市液化站 110,812.67 110,812.67 0 应收账款 2002年 运输款

48 昆仑化工厂 109,671.18 109,671.18 0 应收账款 1995年 货款

49 天津仕名设备机械装备有限公司 109,220.00 109,220.00 0 应收账款 2006年 设备加工费

50 广西富满地农资连锁配送有限公司 102,272.67 102,272.67 0 应收账款 2008年9月 尿素货款

51 嵊州市油脂化工制品厂 96,187.50 96,187.50 0 应收账款 2010年 预付材料款

52 原种场 90,494.98 90,494.98 0 应收账款

2007年 12

月

代付电费

53

河池市珊玉贸易有限公司 （广西昌

隆泰贸易有限公司）

84,422.08 84,422.08 0 应收账款 2011年

粉煤、炉渣货

款

54 柳州地区农资公司 76,507.82 76,507.82 0 应收账款 2007年 尿素货款

55

广西区化肥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化肥工业公司）

71,564.76 71,564.76 0 应收账款 1993年 尿素货款

56 上林农资公司 70,354.80 70,354.80 0 应收账款 2007年

代垫铁路运

费

57 上海晨富化工有限公司 65,370.00 65,370.00 0 应收账款 2006年 货款

58 河南新乡郊区劳动服务公司 63,976.85 63,976.85 0 应收账款 1996年 劳务费

59 杞县金盛化工有限公司 63,568.14 63,568.14 0 应收账款 2010年 销售液氨

60

南宁华桂邕农业生产资料公司 （广

西华桂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58,390.93 58,390.93 0 应收账款 2008年8月 尿素货款

61

桂林桂福砖厂 （桂林市临桂桂福页

岩砖厂）

56,818.32 56,818.32 0 应收账款 2008年6月 代垫运费

62 广西河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52,559.56 52,559.56 0 应收账款 2006年 销售材料款

63

梧州制革厂 （梧州市柏拿皮革制品

有限公司）

51,210.00 51,210.00 0 应收账款 1993年 货款

64 扶绥县渠黎供销社 49,048.44 49,048.44 0 应收账款 2007年 货款

65 中农调运化肥有限公司北海分公司 47,161.00 47,161.00 0 应收账款 2009年 尿素款

66 永福县化肥厂 40,141.90 40,141.90 0 应收账款 1991年 煤款

67 宾阳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 39,837.70 39,837.70 0 应收账款 2011年 货款

68

广西建工集团建筑设备安装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第二分公司

35,409.00 35,409.00 0 应收账款 2007年 劳务费

69 天津椿本输送机械有限公司 35,323.80 35,323.80 0 应收账款 2006年 预付设备款

70 宾阳农资公司 33,930.04 33,930.04 0 应收账款

1999年 收

入

货款

71

广西邕宁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 （南

宁市邕农农资有限公司）

32,790.79 32,790.79 0 应收账款 2009年 货款

72 广西河化集团桂林贸易公司 30,287.00 30,287.00 0 应收账款 2005年 货款

73 广西舜泉蚕业科技有限公司 30,240.00 30,240.00 0 应收账款 2011年 尿素货款

74 柳州赤程化工建材有限公司 29,561.42 29,561.42 0 应收账款

1999年 收

入

工程款

75 广东省农业生产资料总公司 28,729.25 28,729.25 0 应收账款 2010年 尿素货款

76 柳铁鸿发贸易公司 25,240.51 25,240.51 0 应收账款 2005年前 货款

77 西双版纳农垦供销公司 22,830.00 22,830.00 0 应收账款 1994年价

货款价格纠

纷

78 桂林市沙河热能有限公司 20,667.00 20,667.00 0 应收账款 2008年 代垫运费

79 河池市制药厂 19,636.40 19,636.40 0 应收账款 2005年前 货款

80

广西来宾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责任

公司小平阳分公司

17,734.80 17,734.80 0 应收账款 2012年

代垫尿素运

费

81 河池市农资公司 16,116.00 16,116.00 0 应收账款 2005年前 货款

82 贵南化工厂 15,639.94 15,639.94 0 应收账款 1993年 货款

83 金秀土产公司鹿寨转运站 14,894.60 14,894.60 0 应收账款 2008年 货款

84 环江县农资公司 14,731.64 14,731.64 0 应收账款 2005年 尿素货款

85 广东高州市农资公司(配送公司) 14,046.90 14,046.90 0 应收账款 2010年 货款

86 来宾欣鑫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13,753.60 13,753.60 0 应收账款 2008年 代垫运费

87 柳城县农资公司 10,115.99 10,115.99 0 应收账款 2008年 货款

合计 64,921,839.73

64,921,

839.73

0

上述应收款项公司将于2017年12月22日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出售，起拍价为600万元。 由于上述应

收款项账龄较长，预计全额收回的可能性不大。 鉴于上述应收款项公司已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如上述

应收款项转让在2017年12月31日前拍卖成功并收取拍卖成交价款，公司将按取得的拍卖成交确认价款

全部计入当期损益,将增加公司2017年度净利润。

3、根据公告显示，银亿集团赠与你公司的现金入账后将计入公司资本公积，不影响当期经营成果。

请你公司详细说银亿集团现金赠与事项是否存在后续安排，你公司是否对上述赠与事项负有其他义务，

上述款项是否符合确认为资本公积的条件。 此外，公告显示你公司尚未收讫上述款项，请你公司督促银

亿集团及时履行该赠与事项，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回复：

银亿集团现金赠与事项，是银亿集团做为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股东，为切实解决公司经营困难，提

高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而给予公司的资金支持，不存在后续安排，公司对上述赠与不负有其他义务。

根据财政部在2008年发布的 《关于做好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企业2008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函

[2008]60号)中规定，“企业接受的捐赠和债务豁免，按照会计准则规定符合确认条件的，通常应当确认

为当期收益。 如果接受控股股东或控股股东的子公司直接或间接的捐赠，从经济实质上判断属于控股股

东对企业的资本性投入，应作为权益性交易，相关利得计入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 。 故本次银亿集团作

为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股东， 其赠与现金事项应视为控股股东对企业的资本性投入， 应作为权益性交

易，相关利得计入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

上述赠与资金已于2017年12月18日转入到我公司账户。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

000978

证券简称：桂林旅游 公告编号：

2017-074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桂林桂圳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借款事宜诉讼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诉讼的进展情况

桂林桂圳投资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桂圳公司” ）为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6,000万元，本公司持有其65%

的股权，自然人文良天持有其35%的股权，该公司主要开发桂林天之泰商业综合体项目(以

下简称“天之泰项目” ）。天之泰项目自2013年10月开工建设，至今尚未完工。自2015年一

季度起，天之泰项目处于暂时停工状态。

2016年8月1日，公司向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民事诉状》，就桂圳公司借款事

宜向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详细情况见公司于2016年8月4日发布的《桂林旅游股

份有限公司诉讼公告》。

2017年6月1日，公司收到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03民初71号《民事判决书》，

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公司诉桂圳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桂圳公司在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8,612万元及利息；案

件受理费511,711元，由桂圳公司负担。 桂圳公司未对该案进行上诉，一审判决现已生效。

详细情况见公司于2017年6月1日发布的《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诉讼判决公告》。

2017年7月24日，公司就上述公司诉桂圳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向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 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31日出具了（2017）桂03执74号《执行

通知书》，责令桂圳公司履行下列义务：

（1）向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借款本金8,612万元及利息；

（2）向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

（3）负担案件受理费511,711元，及本案执行费153,520元。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桂圳公司尚未履行上述执行通知书。

上述公司诉桂圳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的判决执行情况已在本公司2017年8月26日发

布的《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

鉴于：

1、文良天（原告）于2017年5月3日向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判令本公司（被

告）赔偿因停止桂林天之泰项目建设给桂圳公司（第三人）造成的全部损失人民币3,100

万元。

文良天于2017年9月21日申请撤回上述起诉， 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2017年9月21

日裁定准许文良天撤回起诉，详见本公司于2017年9月28日发布的《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涉及诉讼的进展情况公告》。

2、刘美希（桂圳公司股东、总经理文良天夫人）诉桂圳公司偿还7,337,845.94元借款

并支付利息案，胜诉后刘美希于2017年12月15日向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申请撤回执行，

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5日裁定终结执行，详见本公司于2017年12月19日

发布的《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桂林桂圳投资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诉讼的进展情况公

告》。

3、本公司与文良天就天之泰项目继续施工等相关事宜已达成共识。

4、本公司与桂圳公司就归还本公司借款事宜进行和解磋商并达成共识。

基于以上情况，为保证本公司最大化实现债权本金及利息，维护公司股东合法权益，公

司于2017年12月19日向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撤回执行申请书》，撤回对（2016）

桂03民初71号民事判决的强制执行申请。

2017年12月20日，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2017）桂03执74号《执行裁定书》,�

《执行裁定书》具体内容如下：

申请执行人：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桂林市翠竹路27-2号。

法定代表人：李飞影，该公司董事长。

被执行人：桂林桂圳投资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桂林市象山区中山中路佳信华庭5

层。

法定代表人：石斌，该公司董事长。

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桂林桂圳

投资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执行依据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

月8日作出的（2016）桂03民初71号民事判决书，申请标的为8,612万元。

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该案期间，申请执行人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桂

林桂圳投资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就归还本案借款事宜进行和解磋商并达成共识，申请执行人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为保证最大化实现债权本金及利息，维护公司股东合法权益，同意

给予被执行人一定的期限及方式，以便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之还款义务，故于

2017年12月19日向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撤回执行申请书》。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执行案件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七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终结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桂03执74号案件的执行。

终结执行后，如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规避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之还款义务的

行为，申请执行人可依据生效法律文书对未实现的债权恢复执行。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二、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诉讼涉及的借款利息，桂圳公司已经按照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进行计算并

计入各当期损益。 上述撤回对（2016）桂03民初71号民事判决的强制执行申请对公司的生

产经营无实质影响，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基本无影响。

三、关于执行终结程序的进一步说明

执行终结是指在民事执行程序中，因发生法定事由，民事执行机关已经没有必要或者

没有可能继续实施执行而结束执行程序的制度。 关于上述诉讼，本公司撤回执行申请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一）项“申请人撤销申请的” 这一终结

执行的法定事由，因此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本案执行。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二十条,

“因撤销申请而终结执行后，当事人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的申请执行时效期

间内再次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因此，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虽然已裁定终结本

案执行，本公司在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内（法律规定的申请执行时效期为二年），可再次向人

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四、备查文件

1、《撤回执行申请书》；

2、《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桂03执74号】。

特此公告。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608

证券简称：江苏国信 公告编号：

2017-119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仪征热电三号机组投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江苏国信扬州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之控股子公司江苏国信仪征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仪征热电” ）投资建设的

两套100MW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机组中的三号机组， 结束了72+24小时满负荷试运

行，于2017年12月19日晚正式投产运行。

该100MW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机组采用清洁能源天然气作为燃料，投产后可年发

电6亿千瓦时、供热40万吨，将整合替代仪征公司现有燃煤小热电和区域燃煤锅炉，大幅

削减烟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排放，提高公司清洁能源发电装机容量。

四号机组目前正处于调试阶段，投产后，公司也将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361

证券简称：神剑股份 编号：

2017-049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再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近日，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获悉，根据安徽省科技厅、

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国家税务局、 安徽省地方税务局联合下发的 《关于公布安徽省

2017年第二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名单及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补充认定名单的通知》〔科

高（2017）70号〕，公司顺利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

证书编号：GR201734001419

发证时间：2017年11月7日

有效期：三年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后，公司将连续三年继续享受国家

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并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上述税收优惠政

策不影响公司对2017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特此公告。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0408

证券简称：藏格控股 公告编号：

2017-119

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孙公司提取碳酸锂试验成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今日接到全资孙公司格尔木藏格锂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藏格锂业” ）通知，获悉其于2017年11月至12月在公司所处的

察尔汗盐湖生产现场进行了提锂验证试验，并取得圆满成功。 该验证试验采用“锂离子

富集材料及卤水提锂的制备技术” ，经过两周期吸附--脱洗的循环，从卤水中得到了高

浓度的锂合格溶液，并利用该锂溶液顺利生产出公斤级电池级碳酸锂产品。 经检测，上述

产品质量全部达到国家电池级碳酸锂相关标准。

此次藏格锂业提取碳酸锂试验的圆满成功，验证了由察尔汗盐湖低浓度卤水富集锂

离子、进一步加工成电池级碳酸锂工艺的可行性和经济性，为工业化生产设计提供了可

靠的参数，为下一步投资做出评判依据，对公司未来的业务拓展、业绩成长有积极意义。

藏格锂业将利用此次试验成果加快万吨级碳酸锂工业化生产装置的设计、 建设工作，力

争早日投达产。

该试验结果不会立即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且公司后续能否顺利实现规

模化生产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548

证券简称：金新农 公告编号：

2017-136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2月20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核准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2318号），该批复

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65,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6年。

二、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募集说明书及发行公告

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

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批复有效期内实施本

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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